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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证在舞弊审计中的应用 

周 芳■

函证程序作为实质性测试程序，其所取得的审计证据可

靠性较高，是注册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的重要审计方法。但

在对财务信息做出虚假报告的舞弊审计中，函证方法如果运

用不当，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的发生。笔者在对 2001

年至 2011 年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处罚进行汇总和分

析后发现，有 36 家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审计程序存在缺陷导致

审计失败而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其中涉及到函证程序存

在缺陷导致审计失败的会计师事务所有 16 家。

一、函证程序在舞弊审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函证过程缺乏控制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 号—— 函证》第

十四条的规定，当实施函证程序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询证

函保持控制，包括 ：确定需要确认或填列的信息 ；选择适当

的被询证者 ；设计询证函，包括正确填列被询证者的姓名和

地址，以及被询证者直接向注册会计师回函的地址等信息 ；

发出询证函并予以跟进，必要时再次向被询证者寄发询证函。  

虽然审计准则很明确地指出注册会计师应对函证程序保

持控制，但是实务中由于时间紧等各种原因，注册会计师经常

会将询证函交给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负责寄发和收回，或由

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人员代为填写询证函。这些做法都严重违

反了审计准则的要求，为被审计单位伪造相关询证函回函提供

了机会，属于审计程序存在缺陷。对于此种过失行为导致没有

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舞弊行为的，注册会计师应该承担相应

的审计责任。  

（二）应当函证而未实施函证程序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 号—— 函证》第

十一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是否有必要实施函证程序

以获取认定层次的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在作出决策时，注

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以及通过

实施其他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如何将检查风险降至可接

受的水平。第十二条和十三条规定，应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

额账户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

他重要信息、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

函证程序适用范围非常广泛，银行存款、银行借款、债权

债务、关联方交易、对外担保都可以实施函证。但是审计准则

特别强调对银行存款、借款、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

息和应收账款必须实施函证，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函证程

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在舞弊审计

中，应当函证而未实施函证致使没有发现舞弊行为主要表现

在 ：未就本票真实性函证出票行为 ；未对佣金收入的真实性

进行多方函证，证据不够充分 ；没有对去向待查的应收款项

及银行保证金进行函证 ；应收账款询证函的存根联和发出联

都保存在工作底稿里面，没有对外发出，省略了函证程序 ；未

对大股东资金占用额进行函证 ；对垫付工程款、工程施工和

按揭销售房屋等重大事项未履行必要的函证程序 ；未对担保

事项执行函证程序等。

（三）函证的可替代程序缺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 号—— 函证》第

十九条的规定，在未回函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

程序以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  

对于函证程序的替代是指在函证程序不能实施或虽实施

了但不能实现其预期目标时而采取的、为证明被审计会计报

表有关账户余额或其他信息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而实施的具有

替代性质的其他审计程序。对未收到回函的客户没有再次函

证，也没有采用可替代程序获取充分的证据是被证监会处罚

的主要原因。  

（四）询证函的设计与审计目标不吻合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 号—— 函证》第

十一条规定，在使用函证程序时，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设计

和实施函证程序，以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询证函内容

的设计必须要与审计目标相联系。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在询证函未作特别设计的情

况下，客户一般仅核对年末余额，并不能为报表日前发生的销

售如在日后发生退货提供充分的证据。而且函证程序一般是

获取较为可靠的审计证据以验证真实性审计目标。所以如果

不做特别设计，注册会计师依赖的函证程序是难以发现完整

性问题的。  

（五）在函证程序中缺乏职业谨慎态度   

在舞弊审计中，注册会计师必须将职业谨慎态度贯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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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审计过程，当然也包括函证程序。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第 1312 号—— 函证》第十七条规定，如果存在对询

证函回函的可靠性产生疑虑的因素，注册会计师应当进一步

获取审计证据以消除这些疑虑。但是仍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

由于缺乏职业谨慎态度导致虽然执行了函证程序但是却没有

收到应有的效果，主要表现为 ：回函确认金额比例低（只占应

收账款余额的 5%）；未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选择函证样本 ；

未能严格控制函证程序，取得银行函证及对账单原件等问题；

未充分关注银行函证结果与账面数的差异的问题 ；注册会计

师未勤勉尽责，未发现被审计单位提供了虚假的银行对账单、

银行函证的问题。  

二、改进函证程序的建议  

（一）改进函证可替代程序  

函证的替代审计程序主要有三种 : 一是对于特别重大的

待询证事项，可以由被审计单位带领亲往债务人处询证 ；二

是检查期后结算情况，如债权能够正常收回就说明该债权可

以确认 ；三是采取补充函证程序仍未收到回函的，可直接抽

查有关往来款项的原始凭证。如果注册会计师采取函证和替

代审计程序后仍无法获取对会计报表认定所需的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时, 则应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直至考虑对所发表

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  

不同的函证可替代程序收集的审计证据的可靠性是不同

的，因此在选用函证的可替代程序时，必须考虑可替代程序的

“替代性”，舞弊审计不同于一般的注册会计师报表审计，不

能使用简单的如一般性抽查一些原始文件或复印件就代替了

函证程序的方法，要注意外部证据比内部证据更为可靠。

（二）有针对性地设计函证内容  

询证函可以根据审计目标的不同设计不同的询证内容。

一般来说，常规审计程序中，函证的是应收账款余额，如果存

在舞弊风险，不妨可以函证发生额，甚至是销售采购合同的

具体条款，例如，对于附有无条件退货条款的销售交易，为了

发现企业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舞弊行为，可以就销售合

同的具体条款进行函证。

为了证实销售业务的真实性，即销售收入和银行存款的

真实性，常用的方法是函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核实银行是否

有收到销售款，或索要银行对账单后与企业的银行存款日记

账进行核对。但如果被审计单位与银行串通舞弊，以上常规审

计方法会失效，此时注册会计师可以函证客户，但函证的内

容不能仅仅函证应收账款余额，可以就与客户之间发生的销

售交易进行逐笔对账，函证与客户之间发生的每一笔销售业

务，这样可以帮助注册会计师获得可靠的审计证据。

（三）其他建议  

除银行存款、借款和应收账款必须要执行函证的会计账

户或事项经常会出现舞弊问题以外，还涉及到其他应收款、关

联方资金往来、对外担保、期后事项等也是经常需要函证来收

集审计证据，所以要对存在舞弊风险的领域扩大函证程序使

用范围。其次，对回函结果要仔细分析，评估所获取询证回函

的可靠性，对不符事项要进行汇总分析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

序。最后，对函证过程的控制要求是审计准则对注册会计师最

基本的要求，只要注册会计师认真遵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并在函证程序中保持执业谨慎态度是能够克服这项缺陷的。 

（作者单位 ：南京审计学院国际审计学院）

责任编辑 武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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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武汉•中国光谷自主创新会计服务示范基地在湖北建立

不久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湖北省财政厅、武汉市财政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共同创建 “武
汉•中国光谷自主创新会计服务示范基地”。“武汉•中国光谷自主创新会计服务示范基地网上服务平台”同时开通。

中注协秘书长陈毓圭表示，东湖开发区是我国第一家和最大的光电子产业基地，享有“中国光谷”的美誉。针对东湖开发区高
新精尖的特点，中注协为示范基地确定了“自主创新”的服务定位。示范基地将围绕这一定位，为驻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高端服务、
为驻区企业自主创新成果转化提供战略咨询和管理咨询服务、为驻区中小企业生命周期提供支持服务、为驻区大型企业改革发展
提供鉴证与咨询服务、为开发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外包服务、为开发区政府部门提供专业购买服务。

陈毓圭要求，注册会计师行业既要清醒认识到服务经济社会面临的机遇，更要着力在诚信建设、人才建设、制度建设、机制
建设、技术创新、服务能力建设等各个方面狠下功夫，要将机遇转化为发展的成果。希望在签约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在各级政府
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示范基地能够为推进高新企业自主创新，东湖开发区建设，武汉市、湖北省乃至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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